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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函
地址：40246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

承辦人：李梃愷

電話：04-22600600#7260

傳真：04-22601597

電子信箱：cattiger6@judicial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8日

發文字號：中分道政字第108000037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080000373-attch1.pdf、1080000373-attch2.pdf、1080000373-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司法廉政小志工研習

活動計畫」及相關附件，請貴局(處)協助轉知所屬各高

中，鼓勵學生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落實司法院「司法為民」及「司法透明、廉政同行」理

念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特辦理司法廉政小志工研習活

動，期透過高中生對司法及廉政之參與及學習，能成為校

園司法種子，深耕傳播法治及廉政觀念，提升國民更深厚

之民主法治基礎，及增進人民對司法及廉政信賴。

二、為使活動廣為周知，請貴局(處)協助轉知所屬各高中，鼓

勵學生參加，本活動全程參與者，核發研習證書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

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

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南投

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

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

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

院長 李 伯 道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04108004175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5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政風室


